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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典》）

基本收载了《本草经集注》的“相反”药物内容，并

参考了现代药物化学的知识，对药物的基源进行了

规范。现将历版《中国药典》有关十八反药物变化

的内容分述如下，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商榷。

1 公元1953年—1963年
1953版《中国药典》没有中药品种。

1963版《中国药典》设中药“注意”项。内容按

照传统中医的“十八反”列出。并按照中医七情“相

反”的概念表述，这也是建国后至今唯一按中医传统

七情表述中药配伍禁忌的药典。具体内容有：川乌、

草乌反川贝母、浙贝母、半夏、白及、白蔹、天花粉、

瓜蒌、瓜蒌子；甘草反甘遂、大戟、芫花、海藻；藜芦

反南沙参、北沙参、党参、人参、丹参、玄参、苦参、白

芍、赤芍、细辛。

值得注意的有：（1）附子条下“注意”项仅有

“孕妇忌用”的记述，并未提及相反药物。在川贝母、

浙贝母、半夏、白及、白蔹、天花粉、瓜蒌、瓜蒌子诸

药条下亦未提及与附子相反。可见，本版《中国药

典》中附子没有纳入十八反的药物范畴。（2）甘草

条下注明与大戟相反，但未说明与何种大戟相反。

而在红大戟条下则指出与甘草相反。可见，1963版

药典对大戟的定义是红大戟。

2 公元1977年—1995年
1977年版《中国药典》在中药“注意”项下，不

再沿用传统中医七情的“相反”概念。取而代之的

是“不宜”，这种提法沿用至今。具体内容有：川乌、

草乌不宜与川贝母、浙贝母、平贝母、伊贝母、半夏、

白及、白蔹、天花粉、瓜蒌、瓜蒌子、瓜蒌皮、犀角同

用；甘草不宜与京大戟、芫花、黄芫花、甘遂同用；藜

芦不宜与南沙参、北沙参、党参、人参、丹参、玄参、

苦参、白芍、赤芍、细辛同用。

值得注意的有：（1）附子仍然没有纳入十八反

的药物范畴，这点与1963版《中国药典》的认识是

相同的。（2）首次提出“乌头类药材”的概念，包括

川乌、草乌，不包括附子。（3）甘草条下注明与大戟

相反，仍未说明是何品种。而在京大戟条下注明与

甘草不宜同用，在红大戟条下则没有注意项，这与

1963版对大戟的认识完全不同。（4）海藻首次未归

入与甘草不宜同用的药物范畴。（5）对贝母的范围

增加了平贝母与伊贝母两个品种。（6）对瓜蒌的范

围增加了瓜蒌皮。（7）与甘草相反药物首次增加了

黄芫花，这在历版中国药典中唯一提出黄芫花与甘

草不宜同用。

1985版《中国药典》收载十八反的具体内容有：

川乌、草乌、附子不宜与川贝母、浙贝母、伊贝母、平

贝母、半夏、白及、白蔹、天花粉、瓜蒌、瓜蒌子、瓜蒌

皮同用；甘草不宜与昆布、海藻、京大戟、红大戟、甘

遂、芫花同用；藜芦不宜与南沙参、北沙参、党参、人

参、丹参、玄参、苦参、白芍、赤芍、细辛同用。

值得注意的有：（1）首次将附子归入“乌头类药

材”的范畴，即凡是与川乌、草乌不宜同用的药物均

“十八反”药物在历版《中国药典》中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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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八反”药物在历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典》）中的主要变化集中在附子、贝母、诸参、

大戟、海藻、瓜蒌、芫花。其中大戟的基源在历版《中国药典》中变化最为明显，在传统的大戟科京大戟与始于民国年间陈

仁山《药物出产辨》的茜草科红大戟之间反复变化。贝母类药物不断扩充地方品种。“诸参”扩充了清代才入药的西洋参

与北沙参。指出附子应该是十八反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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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与附子同用。这种观点一直延续至今。对于新

增的药物草乌叶没有归入“乌头类药材”范畴。（2）

历版《中国药典》中唯一提出昆布不宜与甘草同用。

（３）指出红大戟与京大戟均不宜与甘草同用。

1990版《中国药典》收载十八反的具体内容有：

川乌、草乌、附子不宜与川贝母、伊贝母、平贝母、浙

贝母、半夏、瓜蒌、瓜蒌子、瓜蒌皮、白及、白蔹同用；

甘草不宜与芫花、京大戟、甘遂、海藻同用；藜芦不宜

与人参、丹参、北沙参、玄参、党参、南沙参、苦参、白

芍、赤芍、细辛同用。

值得注意的有：指出京大戟不宜与甘草同用，红

大戟条下无注意项。自本版开始直至2010版均遵

循本版的结论。即认为历代文献记载的与甘草相反

的大戟是大戟科植物大戟（京大戟）的根，而不是茜

草科红大戟的根。

1995版《中国药典》收载十八反的具体内容有：

川乌、草乌、附子不宜与川贝母、伊贝母、平贝母、浙

贝母、半夏、瓜蒌、瓜蒌子、瓜蒌皮、白及、白蔹同用；

甘草不宜与芫花、京大戟、甘遂、海藻同用；藜芦不宜

与人参、人参叶、丹参、北沙参、玄参、党参、南沙参、

苦参、白芍、赤芍、细辛同用。

值得注意的有：对与藜芦相反的“诸参”，本版

新增了人参叶，这是中医历史上首次将此药归入“诸

参”范畴。至此，药典的“诸参”已经达8种。

3 公元2000年—2015年
2000版《中国药典》收载十八反的具体内容

有：川乌、草乌、附子不宜与川贝母、伊贝母、平贝母、

浙贝母、半夏、瓜蒌、瓜蒌子、瓜蒌皮、白及、白蔹同

用；甘草不宜与芫花、京大戟、甘遂同用；藜芦不宜与

人参、人参叶、西洋参、丹参、北沙参、玄参、党参、南

沙参、苦参、赤芍、白芍、细辛同用。

值得注意的有：（1）与藜芦相反的“诸参”，本版

新增了西洋参，至此，药典的“诸参”已经达9种。（2）

海藻在本版未指出不宜与甘草同用。这种观点一直

保留到2005版药典。

2005版《中国药典》收载十八反的具体内容

有：川乌、草乌、附子不宜与川贝母、伊贝母、平贝母、

浙贝母、湖北贝母、半夏、法半夏、瓜蒌、瓜蒌子、瓜

蒌皮、天花粉、白及、白蔹同用；甘草不宜与芫花、京

大戟、甘遂同用；藜芦不宜与人参、人参叶、西洋参、

丹参、北沙参、玄参、党参、南沙参、苦参、赤芍、白

芍、细辛同用。

值得注意的有：（1）首次增加了湖北贝母与乌

头类药物相反。（2）首次提出“瓜蒌类”药材的概念，

包括瓜蒌、瓜蒌皮、瓜蒌子、天花粉。（3）法半夏作

为半夏的炮制品种，与半夏同样不宜与乌头类药材

同用。

2010版《中国药典》收载十八反的具体内容

有：川乌、草乌、附子不宜与川贝母、伊贝母、平贝母、

浙贝母、湖北贝母、半夏、瓜蒌、瓜蒌子、瓜蒌皮、天

花粉、白及、白蔹同用；甘草不宜与芫花、京大戟、甘

遂、海藻同用；藜芦不宜与人参、人参叶、西洋参、红

参、丹参、北沙参、玄参、党参、南沙参、苦参、赤芍、

白芍、细辛同用。

值得注意的有：（1）经过十年的时间，甘草与海

藻重新被纳入不宜同用的药物范畴。（2）红参作为

人参的炮制品种，首次纳入“诸参”的范畴。

2015版《中国药典》收载十八反的具体内容有：

川乌、草乌、附子不宜与川贝母、浙贝母、平贝母、伊

贝母、湖北贝母、半夏、瓜蒌、瓜蒌子、瓜蒌皮、天花

粉、白及、白蔹同用；甘草不宜与海藻、京大戟、红大

戟、甘遂、芫花同用；藜芦不宜与人参、人参叶、西洋

参、丹参、北沙参、玄参、党参、南沙参、苦参、赤芍、

白芍、细辛同用。

值得注意的有：（1）自1990版将红大戟剔出

十八反后，本版再次将红大戟纳入，认为与甘草相

反。（2）可能考虑到在临床上应用甚少，本版去掉了

藜芦。但是与藜芦相反的“诸参”的范畴并无变化。

4 结语

综上所述，历版《中国药典》收载的十八反药物

变化集中在附子、贝母、诸参、大戟、海藻、瓜蒌、芫

花。其中主要问题有：

（1）大戟的基源变化由1963版的红大戟，到

1977版的京大戟，1985版的红大戟与京大戟，1990

版至2010版的京大戟，2015版红大戟与京大戟。这

种反复无常的变化不禁让人迷惑。对于古代传统应

用的大戟科京大戟纳入十八反没有问题，但是对于始

于民国年间陈仁山《药物出产辨》的茜草科红大戟[1]，

纳入十八反的依据《中国药典》应给予明确的解释。

（2）贝母类药物基源由最初的川贝母与浙贝母，

逐渐扩充了平贝母、伊贝母、湖北贝母，这种不断扩

充地方品种的做法是值得注意的。

（3）“诸参”的范围由1977版的7种，逐渐扩充

了人参叶、西洋参、红参。对于清代才传入的西洋

参、红参及古代本草不入药用的人参叶均以收纳的

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另外，随着2015版《中国药

典》将藜芦移除，中医临床此药应用亦罕见[2]，研究

“诸参”范围已渐渐失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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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论是古代文献还是现代基层调查[2]，附子

在处方中的地位均是举足轻重的。《中国药典》在

1963、1977版均未提及附子与药物配伍禁忌，1985

版至今历版《中国药典》均指出凡与川乌、草乌不宜

同用的药物均不宜与附子同用。首次从国家层面上

将附子纳入十八反药物至今也不过30年时间。但

中医药学是一门临床经验医学，对于从《本草经集

注》记载乌头与半夏等药相反开始直至《本经逢原》

为止近1200年的时间里，中医古籍并没有附子纳入

十八反药物的事实，在现代研究中应得到充分的重

视。因此，附子是否应该纳入十八反药物范围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附子

应该是十八反研究的重点。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

么十八反研究就会减少了近一半的工作量，可以把

更多精力投入到其他药物研究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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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剂量是中医用药的精髓所在，与诊治过程

中的理、法、方、药各个环节密切相关，并直接影响配

方的临床疗效，一直被视为方家的“不传之秘”，因此

理解和掌握中药剂量的内涵至关重要。在中医发展

史上因年代的推移和各朝代度量衡的偏差，以及临

床用药经验的不同，在中药剂量用法上存在较大差

异，有时即使配方的药物组成相同，但同一种药物的

剂量迥异，常使读者产生疑惑。笔者通过分析古方

的用药特点和历代医家的观点，认为中药剂量的大

小涉及多方面的因素，现探讨如下。

1 药物剂量与组方的功效直接相关

中医临床通过对疾病辨证后根据中医理论进行

分析并确定治法，如果选用中药治疗那么就是通过

药物的功效来实现治疗目的。因病有内伤外感之别，

邪有六淫七情之异，治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

之法，所以选方配药就不同的病因和治法应具有一定

的针对性，做到有的放矢。而药有性味之属，方有君、

臣、佐、使之要，药物的剂量往往与其疗效作用相关，

临床一般依据病邪轻重及治法斟酌用药剂量的大小。

为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往往

在剂量上有所体现，如《金匮要略》中酸枣仁汤为达

到养血安神的目的而重用酸枣仁，用量达二升，明显

大于方内其他药物，故药物剂量的多少与所需配方的

功效是相对应的，尤其是君药。换言之，组方药物的

剂量与功效密切相关，即使药物相同的配方如果药物

剂量有差异，则其治疗作用可能完全不同，如《伤寒

论》中的桂枝汤和桂枝加芍药汤两方选用药物虽相

同，但桂枝汤中芍药原方用量为三两，而桂枝加芍药

汤中芍药原方用量为六两，通过调整芍药的剂量便将

桂枝汤由调和营卫之剂变为桂枝加芍药汤而成为调

关于处方中中药剂量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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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药剂量与临床疗效密切相关，是临床用药的关键，历来受到医家们的高度重视。药物剂量的大小涉及多方

面的因素，不仅与药物本身的功效特点相关，也受到用药目的、临床配伍、量效关系、病情轻重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在临床

配方时应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拟定合理剂量，以期达到最佳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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